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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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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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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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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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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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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十
九
条
の
規
定
に
よ
っ
て
、
次
の
保
安
林
を
解

除
予
定
保
安
林
に
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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旨
の
通
知
を
農
林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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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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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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け
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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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除
に
係
る
保
安
林
の
所
在
場
所 

 
 

福
山
市
神
辺
町
大
字
東
中
条
字
国
地
七
六
一
四
の
三
、
七
六
一
四
の
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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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安
林
と
し
て
指
定
さ
れ
た
目
的 

 
 

土
砂
の
流
出
の
防
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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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除
の
理
由 

 
 

指
定
理
由
の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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